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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據本校「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」訂定。 

二、每年進行實習機構評估，並與合作之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，將實習合約

及相關資料函覆實習機構。  

三、學生實習單位安排依各系(科、學位學程)實習分發作業準則辦理。 

四、學生實習前職前說明與訓練(含職業安全衛生法、性別平等教育宣導、性騒

擾防治法、跟騷法)，及實習期間教師實地輔導訪視。 

五、、訂定實習輔導訪視教師工作職掌，學生出缺勤、督導、輔導與管理方

式。 

六、實習報到前須確認已辦理實習意外險及實習機構相關資訊。 

七、實習報到前須依據本院及該實習機構之規定，繳交健檢證明文件、保密協

議書資料，函寄實習機構。  

八、依各實習機構合約規定，繳交實習費給各實習機構。  

九、訂定校外實習成績評值配比（須含實習報告、實習機構評分及輔導教師評

分等）。 

十、各系實習單位彙各實習機構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上傳教務系統。 

十一、學生校外實習之緊急事故處理及實習不適應之輔導、轉換、離退與糾紛

處理機制。 

十二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校之「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」或其他相關法令

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